
12月8日，备受公众关注的复旦大学投毒案二审
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五法庭公开审理。被指在宿
舍饮水机内投放二甲基亚硝胺致室友黄洋死亡的林
森浩在庭上辩称自己没有杀人动机，在投毒后对水
进行了稀释。辩方律师指黄洋死亡原因为爆发性乙
型肝炎致急性肝坏死，要求法庭重新鉴定黄洋死因。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今年2月对此案作出一审
判决，被告人林森浩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11月9日《京华时报》）

看庭审直播，此案控辩激烈程度为近年来所罕
见。8日的庭审逾13小时，直到临近子夜的23时30分左
右才宣告结束，法庭将择日宣判。从整个刑事司法程
序来看，此案自去年4月1日事发，到昨日已超过21个
月。相比以往彭宇案、药家鑫案等舆论关注重大案件
审判，在充满变数的二审庭审中，案件的技术细节不
断呈现，理性的声音成为主流，笔者认为，这其中司
法和媒体的良性互动是关键。

首先，按照新刑诉法的精神，法官更加注重人权
保障，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和监督意识。庭审过
程似乎让人忘记了法官的存在，13个小时几乎全部
是给了控辩双方及上诉人。二审庭审，最让人意外的
的是辩方申请“有专门知识的证人”出庭。法医胡志
强在庭上称，黄洋死亡原因是爆发性乙型肝炎致急

性肝坏死，多器官衰竭死亡。他根据目前检测报告，
认定黄洋中毒致死缺乏依据。如果这个证据成立，林
森浩就有可能改判故意伤害致死罪，量刑应在10至15
年之间。不过，控方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检方也用
专业的数据、报告，论证黄洋患乙肝之说只是一种可
能和猜测，并非已经证明了的事实。新旧证据的交
锋，对二审法官来说，着实是一场专业水准的大考。

其次，该案案情重大复杂，涉及社会问题面
广，舆论汹涌。不过，审判的开放性疏导了舆论。
回看“复旦投毒案”审理，媒体报道几乎与开庭同
步。二审开庭，上海高院除了邀请部分人大代表及
公众旁听该案，亦允许数十家媒体聚集于庭审现场
或是法院庭审直播间，直击该案审理全过程，使媒
体得以在第一时间滚动播报该案庭审情况。而此

前，一审法院则通过官方微博直播了庭审过程。在
这起案件中，我们发现媒体更多的是有节制的报道
和理性的评说。

联想到前几年争议很大的“彭宇案”、“药家鑫
案”等，一方面在舆论压力下，彼时负责审判的法院
多少抱着息事宁人和“捂盖子”的态度，忽略了对证
据的执着追求，导致后来司法人士的诸多反思。另一
方面媒体用价值判断代替了事实判断，用观点表达
代表了真相调查，用媒体审判干预了司法审判。案件
喧嚣过后，司法人士逐渐形成共识：司法和媒体都存
在失误，进而影响了案件的独立审判。 因此，“复旦
投毒案”通过实践，建立起社会、舆论监督与审判独
立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公正司法的一大进步。

广东省兴宁市是一个欠发达的山区县。近年
来，该县频频以“大手笔、大气魄”引进大项目，将

“一次性土地流转”当成变相征地的手段，违背农
民意愿强行流转，借土地流转之名改变土地用途，
农民权益频遭侵害。（12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

尽管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是
大势所趋，但这个过程绝不能演变成其他利益主
体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剥夺过程，更不能成为大规
模制造无地农民群体的农民被动边缘化过程。对
此，近期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
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
依法、自愿、有偿，以农民为主体，政府扶持引导，市
场配置资源，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违背承包农户
意愿、不得损害农民权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
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这是
因为流转过程中的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直接关系到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成败，否则，因为土地问题而
导致的农民群体的不满与抗争将会凸显，进而影
响农村社会与经济的稳定。换言之，土地流转的主
体是农民而不是政府，政府应尽可能鼓励和引导
农业经营者之间自主达成土地流转协议，而非自
己直接干预；土地流不流转，怎么流转，应该农民
自己说了算，任何人不得强迫农民进行非自愿的
土地流转，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2013年，我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
造船五大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71%—75%之间，明
显低于欧美国家79%—83%的平均水平。化解产能
过剩、淘汰落后产能，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但
带来了人员安置问题。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调查，化解产能过剩，部分地区和企业职工就

业任务非常繁重。矛盾最突出的当数河北省。按照
计划，河北省到2017年，将压减6000万吨钢铁、6000
万吨水泥、3000万吨标准重量箱玻璃，钢铁压产任
务占全国的75%。河北省人社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到2017年，河北省化解产能过剩将涉及职工54 .7万
人。(12月1日《人民日报》)

老百姓找政府部门办事前，不妨先查一下
“责任清单”，看看到底归哪些部门管，防止
遭遇“踢皮球”；企业办事要找哪些中介，交
哪些钱，不妨也先查一下“责任清单”，防止
遭遇乱收费……近日，江苏56个省级部门(不
含监察厅)在省编办网站集体“晒”出了责任
清单，成为继浙江、安徽后第三个建立责任清
单的省份。（12月11日《现代快报》）

毫无疑问，晒出责任清单是一项方便群众
的善政。一来，方便群众办事。在“一寸光阴
一寸金”的当下，公众都是先上网查一下办事
流程，然后再去相关部门办事。有了责任清
单，怎么办、去哪办、需要带那些材料，都一
目了然。自然减少了群众的奔波之苦。二来，
责任清单能有效遏制不作为。晒出责任清单，
就意味着告诉公众，相关部门必须承担哪些责
任、必须做哪些事情，这显然能够倒逼相关部
门把“该干的事干到位”。

然而，我们在给责任清单点赞的同时，也
不应过分放大责任清单的效力。其实，晒出责
任清单，不过是要求各部门办事不推诿，把应
该做却没有做的事，做好、做到位。比如，不
少企业抱怨收费“多、乱、狠”，而核定收费
价格是物价局的责任。那么，省物价局就要对
收费成本进行重新核定，计划设置最高限价。
但问题是，重新核定后，企业会满意么？显

然，如果不压缩办事环节、减少审批中介、削
减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企业依然会抱怨
收费过多、过滥。

其实，晒出责任清单只是一次“系统性优
化”，只能在现有框架内，解决办事踢皮球、
不作为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让群众办事有
人理，诉求有回应。但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是，
工作事项设置是否科学，要远大于门难进、脸
难看。倘若，只是优化一下办事流程，而“审
批长征”、收费项目多、收费重等老大难问
题，仍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群众并不会
满意。

国家统计局江苏城调队调查显示，目前办
理时间长、中介多、收费多、盖章多、材料多
等“一长四多”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可
见，责任清单虽好，但有关部门决不能满足于
此。要想让群众满意，依然要加大简政放权的
力度。其实，我们仍有很大的简政放权空间。
以江苏为例，目前各部门约有5647项权力，其
中省本级1375项。显然，需要进一步精简行政
审批权，管住政府干预市场的手。

对电脑来说，用优化大师进行系统优化，
可以暂时性提高运行速度。但优化释放的内
存，远不及升级硬件来得快、来得直接。故
而，有关部门绝不能被晒出责任清单所陶醉，
更不能因此降低简政放权改革的力度。

作 者/ 张建辉

过去的700多个日夜，从省到市再到区里，走了
一圈又一圈，“感觉自己好像一头拉磨的驴”。“市长
都管不了，我们能管得了吗？”“这事不归我们管。”

“回去等消息，时间不能确定”……这是湖北42名农
民工在辽宁本溪市讨要被拖欠了两年的工资时听
到最多的几句话。两年时间里，农民工们被省、市、
区8个主管部门“推来踢去”。（12月11日《京华时报》）

“劳动监察支队、信访局、市政府、明山区政府、
区公安分局、区信访局、区劳动监察支队、辽宁省
信访局……说起来，各个部门都有权，可为啥现在
还是原地‘打磨磨’？”“不归我们管”“不是我们的
活”“市长都管不了”等“奇葩”言论的背后，充斥着
一种令人鄙视的龌龊。

敷衍塞责、推诿扯皮，说到底是没有将群众的
权益诉求放在心上，才造成了讨薪“马拉松”现象。
由此看来，“市长都管不了”更像是一面挡箭牌。因
为从公共部门掌握配置社会稀缺资源的公权力来
说，处理务工人员被拖欠的工资，实在算不上多困
难的事儿。对于欠薪，不是管不了，而是不想管、不
愿惹麻烦。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欠薪入刑”表明了
国家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重视和决心，但在
贯彻落实层面上无疑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讨薪“马拉松”现象显然在提醒我们，公共治理能
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不会一蹴而就，还需
要我们在制度层面付出艰辛的努力。

■ 漫 画

“投毒案”审判彰显司法与舆论良性互动
□ 赵洪杰

仅仅晒责任清单

还不够
□ 薛家明

土地流转要

让农民说了算
□ 王世奇

讨薪“马拉松”

亟待制度化解
□ 凌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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